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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509/2021_2022__E6_A3_80_

E9_AA_8C_E6_A3_80_E7_c30_509820.htm 以国家质检总局

第33号令发布的《出入境检验检疫报检员管理规定》已

于2003年1月1日起施行。国家质检总局于每年的4月、10月各

组织一次报检员资格全国统一考试。考试主要测试从事报检

工作必备的业务知识水平和能力。考试科目包括检验检疫有

关法律法规、报检业务基础和基础英语等。国家质检总局核

定并公布全国统一的合格分数线，并对考试合格者颁发《报

检员资格证书》。 2003年国家质检总局将组织4次报检员资格

全国统一考试，考试时间暂定为3、4、10、11月。2002年12

月31日前获得检验检疫机构颁发的报检员证的报检人员，可

暂凭原报检员证办理报检手续。自2004年4月1日起，检验检

疫机构只受理按总局第33号令规定，持新报检员证的报检员

办理的报检手续。"#F8F8F8"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

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